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碎石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

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碎石场建设项目
	云南省石林县长湖镇祖莫村委会松园口村
	昆明石林石材厂
	成都中环国保科技有限公司
	昆明石林石材厂于2001年5月首次取得松园口大理石矿采矿权并正产生产至今。2019年6月18日，由于采矿权到期，昆明石林石材厂依法对采矿权申请延续，并取得了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1262010107120077631）。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大理石矿由9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0.0744km2，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1.36万吨/年，已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已取得由石林县环保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石环复﹝2019）20号）。

此外，昆明石林石材厂在石林关羊洞有大理石采矿权1处，矿山名称为昆明石林石材厂关羊洞大理石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1262010107120077632，矿山面积约0.0534km2，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1.35万吨/年，已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已取得由石林县环保局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石环复﹝2019）12号）。

在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大理石矿、昆明石林石材厂关羊洞大理石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部分边角料规格较小，不具备作为饰面用灰岩的条件，故昆明石林石材厂规划在松园口大理石矿矿区内东北部设置破碎站对不能使用的大理石边角料进行破碎和筛分后，作为建筑材料外售。

昆明石林石材厂松园口碎石场建设项目设置生产区及生活区。
生产区位于松园口大理石矿矿区东侧，设置原料堆场、产品堆场、破碎站及运输公路。产品堆场设置于生产区最东侧，占地面积1660m2，底部高程为1890m；破碎站位于产品堆场西侧，高程为1890~1894m；原料堆场设置于破碎站西侧，占地面积400m2；生产区四周设置截排水沟，南侧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
生活区位于松园口大理石矿矿山南侧约150m，占地面积约1080m2，设置宿舍、办公室及食堂，由南到北以此布置食堂、办公室及宿舍，配套设置隔油池、沉淀池、旱厕及危险废物暂存间。

产品为建筑用碎石，生产规模为年加工建筑用石材15.5万t/a，主产品为公分石、公厘石、瓜子石、石粉，副产品主要为土夹石。
	（一）施工期
  1、施工期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施工期环境空气保护对策措施

① 施工场地每天定期洒水，以有效防止扬尘产生，在旱季风大时，应加大洒水量及洒水频次。

② 应使用尾气排放达标的柴油施工机械设备，从事散装货物运输车辆，特别是运输建筑材料、建筑垃圾等易产生扬尘物料的车辆，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槽，必须封盖严密，不得撒漏。

③ 施工现场内的堆土、堆砂用帆布或密目网等进行重复式覆盖；

④ 施工现场道路、作业场地尽量硬化。施工运输车辆出口内侧应当铺设一定长度且宽度不小于出口宽度的混凝土路面；并在出口处设置车轮冲洗设备及相应的排水和泥土沉淀设施，对驶出车辆的槽帮和车轮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

⑤ 清理施工垃圾时，采用容器吊运的办法，严禁任何人随意凌空抛散。采用垃圾桶存放垃圾，并将垃圾分开存放，能回收利用的首先考虑回收利用；不具利用价值的及时清运。外运时覆盖严密，确保不沿途散落。

⑥ 对易产尘材料，实行轻卸慢放，用封闭式库存的办法，以减少扬尘的产生，存放油料必须有防止泄漏和防止污染的措施；

⑦ 施工期间严禁露天焚烧橡胶、塑料、垃圾等。
（2）施工期声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① 加强施工组织管理，提高施工机械化程度，缩短施工工期，在满足施工作业前提下，合理布置高噪声施工机械位置，减轻施工噪声对周围声环境影响。

② 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械，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或工艺，加强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机械润滑，降低运行噪声；

③ 进出项目区的车辆建设慢行，限制施工区内车辆时速在20km/h以内。

④ 对路经城镇、村庄和进入工地运输建筑物料车辆，应减速慢行，并减少鸣笛等，以减少其交通噪声对沿线及周边环境敏感点的影响。

（3）施工期水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① 在施工废水相对集中的场地布置简易废水收集池，沉淀后用于对水质要求不高的混凝土养护、洒水降尘等工序，不排放。

② 旱厕定期请当地村民清掏后用于农业生产。少量施工人员清洁用水排入施工废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活动；施工期施工废水采用沉淀池进行处理，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环节中，不对外排放；

③ 堆放的土石料必须加盖帆布，避免雨天物料受雨水冲刷流失。

④ 施工期间应优先完成区内外雨水截流沟，使施工区内外的雨水分流。

（4）施工期固体废弃物 处置措施

① 项目开挖产生的饿土石方全部用于场地平整回填，不产生永久废弃渣。产生的建筑垃圾中一部分可回收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分需收集后堆放于指定地点，按相关部门要求处置。

② 在施工场地内设置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点定点收集暂存，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置。

（5）施工期水土保持措施

① 完善施工的环境管理，设立环境管理机构，明确其职能，落实生态影响防护与恢复的监督管理措施；

② 施工期应尽可能避开雨季，以减少水土流失。严格按设计的施工工艺及工序施工，减少水土流失时间；

③ 房屋建筑上部构造施工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应集中堆放，统一运送至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场进行处置；

④ 施工区应对建筑用地和道路用地设计浆砌石挡护及排水措施，对未回填的土石方进行临时挡护、覆盖，设置临时排水、沉砂池等措施；

⑤ 剥离的表土及时堆放到临时堆放场地，并做好挡护工作，用于后期绿地覆土绿化；临时堆放场地周围用砂土袋进行临时拦挡，上面用塑料布覆盖；

⑥ 施工后期应尽快恢复植被，做好项目的绿化工作。

2、运行期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运行期废气防治措施

① 在食堂安装1套处理效率不低于60%的经环保认证的油烟净化器，处理食堂油烟。

② 破碎采用湿式破碎；

③ 对破碎机、筛分机、输送皮带设置彩钢瓦密闭；

④ 在破碎机、往复筛上部设置集气罩，破碎机上部集气罩尺寸为1m×1m，往复筛上部集气罩尺寸为1.5m×18m；

⑤ 设置引风机，将破碎、筛分工序产生的粉尘引至布袋除尘器进行处理，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不低于99%，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筛分过程及产品皮带运输落料口的物料进行水喷淋降尘；

⑥ 依托矿山洒水车降尘，晴天对碎石场内原料堆场及产品堆场定期洒水降尘；

⑦ 设置粉料仓，粉末仓为半封闭仓库，占地面积400m2。
⑧ 对原料堆场特别是石粉堆场及场内道路洒水降尘，晴天风大时加大洒水频次。
⑨ 装载过程降低物料的抛洒高度、并实施洒水降尘措施。
（2）运行期废水处置措施

① 在办公生活区内食堂排水口设置一个1.0m3的隔油池，在办公生活区北侧地势较低处设置1个容积为8.0m3的生活废水沉淀池，可满足连续10天废水收集量。碎石场员工产生的餐饮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晴天回用于降尘洒水，雨天储存，不外排。
② 完善碎石场内雨水收集，在堆料场南侧地势较低处设置1个容积不小于10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并在碎石场外围设置截水沟，在道路一侧设置排水沟，碎石场地雨天初期雨水经沉淀处理后，待晴天回用于场区洒水降尘，不外排。
③ 加强管理，确保项目废水不外排。
（3）运行期噪声控制措施

① 生产设备和辅助设备选用技术先进、噪声低的设备；

② 破碎设备均置于生产厂房或设备房内，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

③ 加强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和维护，避免设备故障条件下噪声超标；

④ 加强对运输汽车噪声的管理，进出汽车限速。

（4）运行期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

① 土夹石外售；

② 在办公生活区内设置生活垃圾收集桶，统一收集后定期运至松园口村的生活垃圾堆放点，交由乡镇环卫部门处理；

③ 食堂泔水桶装收集后由附近农户运回作为猪饲料；

④ 旱厕粪渣清掏后作为有机肥用于周边农田作物施肥；

⑤ 厂内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机修固废在危险废物暂存间内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须做到防渗、防雨、防流失，将废原料包装材料与机修固废分别堆放，并设置明显标识。
                        


